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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安州区环境噪声功能区划调整方案 

 

环境噪声功能区是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强化噪声源监督

管理和环境执法、改善声环境质量的重要依据和手段，2010年，

安县环保局首次启动了安县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工作。近

年来，随着我区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路网快速扩张、城市

规划用地的变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2010 年印发的《安县环

境噪声功能区划方案》已不适应环境噪声管理要求，为进一步做

好安州区声环境保护工作，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

（ GB3096-2008 ）、《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划 分 技 术 规 范 》

（GB/T15190-2014）、《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

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7〕1709 号）、《关于全省声环境功

能区划分、调整情况的通报》（川环督办函〔2021〕187 号）及

安州区城市建设规划和用地开发现状，制定《绵阳市安州区环境

噪声功能区划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分别于 2021 年 12月 7

日、2022 年 1 月 20 日和 2022 年 6 月 1 日三次征求各部门及乡

镇的意见，2022年 7 月 12日在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政府政务网公

开征求意见一个月，结合各部门意见以及公众意见进行了优化调

整，形成该方案。 

一、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概况 

绵阳市安州区，原为安县，是绵阳主城区之一，位于成都平

原西北边缘，龙门山中南段。地处东经 104°05'—1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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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31°32'—31°47'。幅员面积 1181.14 平方公里。全年气

候温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日照充足。东与江油市、涪城区

接攘，南与罗江县为邻，西南与绵竹市接界，西北面与茂县毗邻，

北与北川县相连。辖 9 镇 1乡，总人口 44.05万人。 

安州自然资源丰富，境内有水泥石灰石、磷矿、煤、硫铁矿、

重晶石、铝土矿等矿产资源 29 种，储量丰富；有动物资源 948

种，其中大熊猫、金丝猴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77 种；有植

物资源 2802 种，其中银杏、珙桐等国家一级珍衡植物及黄连、

杜仲、乌药等中药材资源 100多种。 

2021 年末，全区拥有银河建化集团、启明星磷化工、环龙

纸业、四川好医生制药集团公司等规模以上企业。现已形成以河

清镇干河子沿线为基地的化工产业集群、以雎水镇为基地的铬盐

及造纸产业集群以及绵阳市安州高新区。 

2021年，安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18.26 亿元，增长 8.6%；

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51904 万元，同比增长 7.6%；第二

产业实现增加值 979744 万元，增长 8.1%，工业化率达到 35.62%；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850974 万元，增长 9.6%。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达到 10.01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0687、22306 元，分别增长 8.6%、10.6%。 

二、声环境功能区划原则 

（一）有效地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提高声环境质量，

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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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安州区总体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

能、结合目前实际用地性质，确定功能区类别。 

（三）便于城市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 

（四）有利于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城市改造，做到区划科学合

理，促进环境、经济、社会协调一致发展。 

（五）把多个区域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单元连成片，充分利用

街、区行政边界、规划小区边界、道路、河流、沟壑、绿地等自

然地形作为区域边界，便于管理。 

（六）以城市建成区为主，从实际出发确定规模，定性划片，

着眼长远，宏观规划。 

（七）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整，

原则上不超过 5年调整一次。 

三、区划范围 

（一）安州区城市建成区域，涵盖花荄，界牌镇部分区域。 

（二）工业园区，现有工业集中区等。 

四、声环境功能区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 12 月 24

日）； 

（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三）《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四）《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64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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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

量的指导意见》（环发〔2010〕144 号）； 

（六）《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

（环办大气函〔2017〕1709 号）； 

（七）《关于全省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情况的通报》（川

环督办函〔2021〕187号） 

（八）《安州区河西片区控制性详规》 

五、术语和定义 

（一）城市、城市规划区  

城市是指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和建制镇。  

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

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其他区域。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

民政府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  

（二）乡村  

乡村是指除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如村庄、集镇等。  

村庄是指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  

集镇是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县级人民政府确认

由集市发展而成的作为农村一定区域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

的非建制镇。 

（三）交通干线  

指铁路（铁路专用线除外）、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

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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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段）、内河航道。根据铁路、交通、城市等规划确定。   

六、现状分析 

安州区以环境噪声功能区划为指导，按照国家制订的噪声监

测技术规范和质量保证要求，有计划的开展了区域环境噪声、功

能区噪声、交通干线噪声监测。 

（一）城市概况 

噪声污染由于其声源的差异，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呈

现不同的特征，在进行功能区域划分、网格布点、建设环境噪声

达标区的过程中，根据城市的特点，综合考虑城市产业结构、工

业布局、气象、地貌、保护目标等诸多因素，从而充分发挥出噪

声监测工作的效能。 

表 6-1 安州区噪声环境基本特征 

调查监

测时间 

城市面积

（平方公

里） 

城区人口密度 

（万人/平方公

里） 

主要交通干线 

总长 

(公里) 

平均路宽 

（米） 

平均车流量 

（辆/小时） 

2021 年 16.0 0.38 31.2 27.6 867 

（二）原有安州区声环境功能区区域划分及执行标准 

根据安州区辖区内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现状，分别按

国标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所确定的各类区域的要

求，并根据安州城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将辖区内的声学环境功能

区划分为 4大类，由于安州区范围没有疗养区、高级宾馆区和别

墅区等需要特别安静的区域，所以暂不划 0类区。环境噪声功能

区划及执行标准级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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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类功能区 (居民住宅、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区)。 

噪声标准：昼间 55 分贝，夜间 45 分贝。 

2 类区(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 

噪声标准：昼间 60 分贝，夜间 50 分贝。 

3 类区(工业区)  

噪声标准：昼间 65 分贝，夜间 55 分贝。 

4 类区（交通干线两侧区划为 4a 类区）。 

噪声标准：昼间 70 分贝，夜间 55 分贝。 

 

 

图 6-1 安州区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功能区划图（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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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1、参考标准 

安州区噪声功能区的环境标准执行 GB3096-2008《声环境质

量标准》。 

表 6-2 声环境质量标准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时段 dB（A） 

昼间 夜间 

0 类 50 40 

1 类 55 45 

2 类 60 50 

3 类 65 55 

4 类 
4a 类 70 55 

4b 类 70 60 

2、功能区噪声定期监测 

安州区功能区噪声点位设置如下： 

表 6-3 功能区噪声点位设置表 

功能区类型 测点数 监测点位 

0 类区 —— —— 

1 类区 1 区政府行政大楼 

2 类区 1 广厦小区 

3 类区 1 电管站 

4 类区 1 安中校（好医生大道） 

监测结果如下： 

表 6-4  2016 至 2021 年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统计 

2016 年度功能区噪声定期监测结果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一  51.9 43.8 53.0 47.8 52.3 48.5 60.4 53.1 

二 51.5 44.1 55.6 42.0 54.4 48.1 65.9 52.7 

三 55.2 42.5 54.7 48.7 54.7 49.4 62.3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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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54.9 47.1 55.0 48.7 59.1 48.7 63.4 50.9 

全 年 53.4 44.4 54.6 46.8 55.1 48.7 63.0 52.4 

2017 年度功能区噪声定期监测结果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一 50.5 42.4 50.9 43.5 52.2 45.8 60.4 50.9 

二 51.4 42.7 52.5 41.2 54.0 42.9 61.7 53.7 

三 48.8 44.9 52.9 47.3 55.1 46.6 60.1 51.7 

四 49.7 40.4 52.1 35.7 50.7 43.1 57.5 49.2 

全年 50.1 42.6 52.1 41.9 53.0 44.6 59.9 51.4 

2018 年度功能区噪声定期监测结果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一 53.5 39.1 49.5 47.1 52.4 45.5 65.7 46.2 

二 48.6 41.2 44.3 40.8 54.2 29.8 61.2 58.1 

三 51.1 38.5 37.7 31.4 51.3 41.6 60.7 56.8 

四 53.5 41.5 42.9 33.6 55.9 45.8 69.1 54.0 

全年 51.7 40.1 43.6 38.2 53.4 40.7 64.2 53.8 

2019 年度功能区噪声定期监测结果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一 54.3 41.4 51.3 38.1 52.9 40.4 62.9 54.5 

二 52.8 40.8 51.1 37.7 52.9 38.4 58.7 48.8 

三 43.7 32.9 44.1 38.5 51.3 39.8 54.5 47.1 

四 51.4 44.8 49.5 45.1 56.0 50.9 68.4 48.4 

全年 50.6 41.4 48.9 38.4 53.3 42.4 61.1 49.7 

2020 年度功能区噪声定期监测结果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一 50.4 51.1 51.8 38.4 59.8 51.7 66.1 46.8 

二 49.5 37.9 54.9 41.5 56.5 49.1 64.0 51.0 

三 49.2 40.9 56.5 37.6 56.0 48.8 61.7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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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49.3 40.1 51.5 46.8 59.1 53.4 62.5 51.8 

全年 49.6 42.5 53.7 41.1 57.9 50.8 63.6 50.3 

2021 年度功能区噪声定期监测结果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一季度 51.1 39.2 52.6 41.8 59.6 52.3 60.8 53.2 

二季度 48.7 46.2 50.0 45.0 55.1 54.2 60.0 53.3 

三季度 51.7 46.6 53.7 43.7 56.3 51.9 60.1 52.8 

四季度 47.8 37.1 54.1 47.2 54.6 47.5 63.2 45.8 

全 年 49.8 42.3 52.6 44.4 56.4 51.5 61.0 51.3 

 

 

 

图 6-2  2016－2021 年各功能区昼、夜间连续等效声级对比 

将功能区定期噪声监测结果对照标准，2016年至 2021年，

一类区、二类区、三类区、四类区昼、夜噪声等效声级均符合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相应标准限值。在此期

间，一类区、二类区昼、夜间连续等效声级稳中有降，四类区基

本持平，三类区呈现先降后升趋势，2021 年相比 2016年等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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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据明显上升。 

（四）功能区噪声原因分析 

1、生活噪声源范围扩大   

2016年-2021年间，由于安州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常住人口

不断增加，由此带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

活。娱乐、餐饮、小商品零售等行业营业时间相应延长，由此产

生的社会噪声对声环境质量带来了较大影响。 

2、机动车噪声污染加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机动车拥有量迅速增加，机动车乱鸣

笛现象，道路交通噪声成为困扰城市声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3、施工噪声污染加重 

近年来由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商品房的建设，建筑工地不断

增多。施工噪声属于高强度噪声类型，建筑工地施工、房屋室内

装修等，都是施工噪声污染逐年加重的源头。 

（五）交通干线噪声现状与分析 

（1）交通干线噪声现状调查结果 

2021年，在安州区总长度为 31.2公里的交通干线上，共布

设 18 个交通噪声测点，点位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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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交通噪声监测点位图 

表 6-5  主要交通干线昼间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分贝） 

监测路段名

称 

测

点

编

号 

测点名称 

路长 

（k

m) 

路宽 

（m) 

车流

量 

（辆

/h) 

监测结果 

Leq L10 L50 L90 

永安公路 

（辽宁大道   

城区段） 

1 消防大队西 

4.6 

53.5 1890 68.7 72.4 66.2 56.0 

2 客运站西 53.5 1062 65.0 67.7 62.9 57.4 

辽安路（城

区段） 
3 辽安路中 1.8 53.5 426 73.4 77.3 70.3 58.6 

罗胜街-恒

源大道 

4 辉达修理厂 
4.8 

32 1833 63.7 65.6 58.6 54.0 

5 电力公司 32 1176 68.7 72.4 65.2 56.6 

银河大道 
6 武警中队 

2.2 
32 855 64.5 68.9 56.5 48.5 

7 文化广场 32 1428 65.3 67.8 63.0 58.4 

花兴路 8 妇幼保健站 3.2 32 2126 62.8 65.2 58.0 53.2 

文苑路 9 朗迪公司 2.3 32 336 51.7 53.2 47.4 44.6 

罗林街 10 安县进修校 0.7 32 1368 67.0 67.4 59.0 53.6 

8 号路 11 金麦香 0.9 14 106 52.9 56.8 48.8 42.4 

好医生大道 12 新盛名城 2.3 14 838 67.6 70.4 63.8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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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县中学 14 712 66.6 67.9 61.1 55.2 

启明星大道 14 文星五巷 1.7 14 1703 68.1 71.6 65.6 58.4 

益昌路 15 安洲花园 1.6 14 2226 63.1 65.6 59.2 54.0 

金鸿路 16 丽景云天小区 2.5 14 399 63.8 66.0 61.4 59.0 

文胜路 17 安县中医院北 2.3 14 141 59.5 63.1 56.7 47.3 

白鹤林路 18 文化广场南 0.3 14 216 61.2 63.8 54.8 48.6 

由交通干线噪声监测结果得出，在 14 条路段上的 18 个交通

噪声测点中，昼间等效声级 leq值未超出标准值的有 17 个测点，

占测点总数的 94.4％；昼间等效声级 leq 值超出标准值的有 1

个测点，占测点总数的 5.6％。城区交通干线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leq 值为昼间 64.8 dB（A），满足噪声标准值，但在局部还是存

在超标情况，分析其原因主要如下： 

（1）城区部分道路较为狭窄，车辆相对集中，高噪声的车

辆在城区道路上行驶对声环境质量有较大影响； 

（2）道路时常出现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抢道混行现象，

其中以摩托车的噪声更为突出。 

（六）交通噪声变化趋势分析 

将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的等效声级采用路段长度加权算术平

均法，按式（1）计算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  

计算公式：L = l

1  



n

i

ii Ll
1               ……………… （1） 

式中： L  —— 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L d ）或夜

间平均等效声级（ Ln ），dB（A）；  

l—— 监测的路段总长，m；  

il  —— 第 i 测点代表的路段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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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 第 i 测点测得的等效声级，dB（A）。  

2016-2021 年交通干线噪声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2-4-6。 

表 6-6   2016－2021 年交通干线噪声统计表（分贝） 

年份 
路段总长 

(km) 

有效路段数 

(个) 

平均等效声级 

dB(A) 

超过
70.0dB(A)路

段比例 

2016 31.2 14 70.8 49.4% 

2017 31.2 14 69.0 44.1% 

2018 31.2 14 
昼间 66.4 

夜间 52.8 

24.8% 

0.0% 

2019 31.2 14 68.9 41.9% 

2020 31.2 14 67.3 23.3% 

2021 31.2 14 64.8 5.6% 

 

 

 

 

 

 

 

 

图 6-4  2016－2021 年交通干线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对比 

根据图 6-4分析，2016 年交通干线噪声数据超出标准限值，

其他年份数据均符合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标

准限值。与 2016年相比，2021年安州区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平均

等效声级降低 6分贝。安州城区交通干线噪声总体呈现稳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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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分析其原因如下： 

近年来虽有拓宽和新建道路，有利于分散车流量，但由于机

动车辆急剧增加，仍然适应不了交通运输工具发展的需要。 

（七）区域环境噪声现状与分析 

根据安州城区面积的扩展现状，取用 400 米×400 米的等距

离网格布点法，以五路口为中心，以安州城区建成区为布点范围，

共设置 100个监测点。主要是文教区、商住区及工业园区、安昌

河河道。采用积分统计型声级计。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均经声级校

准器校准，以确保测量数据准确可靠。按照 GB3096-2008《声环

境质量标准》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区域环境噪声现状调查监测。 

将整个城市全部网格测点测得的等效声级分昼间和夜间，按

式（2）进行算术平均运算，所得到的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S d 和夜

间平均等效声级 S n 代表区域昼间和夜间的环境噪声总体水平。                 

计算公式：S  = n

1



n

i

iL
1                     ………… （2）                                                                                                                                                                                                                                                                                                                                                                                                                                                                                                                                                                    

式中： S—— 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S d ）或夜间

平均等效声级（ S n），dB（A）；  

iL—— 第 i 个网格测得的等效声级，dB（A）；  

n —— 有效网格总数。 

根据 2021 年对安州城区区域环境噪声现状调查监测，区域

环境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见表 6-7。 

表 6-7 区域环境噪声源结构、声源的等效声级及分布状况 

噪声源类型 测点数 监测结果 Leq 噪声源分布构成（%） 

交通 15 58.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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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3 55.2 3 

社会、工业生产 3 51.7 3 

社会 67 55.8 67 

交通、社会 12 55.6 12 

从表 6-7 可以看出，在 100个环境噪声测点中，若以环境噪

声源的分布来看，社会噪声分布最广，有 67个测点，面积为 10.72

平方公里；交通噪声分布其次，有 15 个测点，面积为 2.40平方

公里；交通、社会噪声有 12 个测点，面积为 1.92平方公里；建

筑噪声有 3 个测点，面积为 0.48 平方公里；社会、工业生产噪

声有 3 个测点，面积为 0.48 平方公里。而以环境噪声源的强度

来看，却以交通噪声的等效声级为最高，leq 值达到 58.5dB（A）。 

（八）区域环境噪声变化趋势分析 

2016-2021 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6-8。 

表 6-8  2016-2021 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2016 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声级范围 dB（A）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声级覆盖范围（k ㎡） 5.92 4.96 4.32 0.80 0 

总占网格面积的% 37 31 27 5 0 

声级覆盖人口（万人） 2.24 1.88 1.64 0.30 0 

占总网格人口的% 37 31 27 5 0 

2017 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声级范围 dB（A）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声级覆盖范围（k ㎡） 4.32 4.96 4.00 1.76 0.96 

总占网格面积的% 27 31 25 11 6 

声级覆盖人口（万人） 1.64 1.88 1.52 0.66 0.36 

占总网格人口的% 27 31 25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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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监测结果统计表 

声级范围 dB（A）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声级覆盖范围（k ㎡） 2.08 6.24 5.92 1.76 0 

总占网格面积的% 13 39 37 11 0 

声级覆盖人口（万人） 0.79 2.36 2.24 0.67 0 

占总网格人口的% 13 39 37 11 0 

2018 年区域环境噪声夜间监测结果统计表 

声级范围 dB（A） ≤45.0 45.1～50.0 50.1～55.0 55.1～60.0 ＞60.0 

声级覆盖范围（k ㎡） 2.24 7.52 4.96 0.96 0.32 

总占网格面积的% 14 47 31 6 2 

声级覆盖人口（万人） 0.85 2.85 1.88 0.36 0.12 

占总网格人口的% 14 47 31 6 2 

2019 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声级范围 dB（A）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声级覆盖范围（k ㎡） 4.48 4.80 4.16 1.60 0.96 

总占网格面积的% 28 30 26 10 6 

声级覆盖人口（万人） 1.70 1.82 1.57 0.61 0.36 

占总网格人口的% 28 30 26 10 6 

2020 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声级范围 dB（A）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声级覆盖范围（k ㎡） 2.40 4.96 4.64 3.20 0.80 

总占网格面积的% 15 31 29 20 5 

声级覆盖人口（万人） 0.91 1.88 1.76 1.21 0.30 

占总网格人口的% 15 31 29 20 5 

2021 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声级范围 dB（A）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声级覆盖范围（k ㎡） 2.40 2.72 3.04 5.76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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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占网格面积的% 15 17 19 36 13 

声级覆盖人口（万人） 0.91 1.03 1.15 2.19 0.79 

占总网格人口的% 15 17 19 36 13 

安州城区区域噪声 6 年年均值在 52.1--58.2dB（A）之间，

声环境质量状况一般，城市区域噪声呈缓慢增长趋势。城市区域

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见表 6-9，城市区域噪声变化趋势见

表 6-10，图 6-5。 
表 6-9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 

                                                           单位：dB（A）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 40.0 40.1～45.0 45.1～50.0 50.1～55.0 ＞55.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

对应评价为“好”、“较好”、 “一般”、“较差”和“差”。 

表 6-10   2016－2021 年区域噪声均值统计表 

年份 
区域网格数 

(个) 

平均等效声级 

dB(A) 
水平等级 

2016 100 52.1 二级 

2017 100 54.4 二级 

2018 100 
昼间 55.3 

夜间 49.1 
三级 

2019 100 54.1 二级 

2020 100 56.0 三级 

2021 100 58.2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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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2016-2021 年区域环境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对比 

根据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分析影响区域噪声主要原因如

下： 

（1）城市化发展加快，常住人口增多，频繁的社会活动与

商业活动，对城区区域声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2）交通运输工具增加，各类车辆和行人的流量增大，城

区道路时常拥堵，造成车辆噪声污染加重。 

（3）由于建筑施工、企业生产及道路建设需要，所产生的

噪声，对周边区域声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九）声环境质量总体情况 

功能区噪声：2016—2021 年间，功能区噪声昼夜等效声级

总体呈现平稳，起伏不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 

交通噪声：根据 2021 年对交通干线噪声监测结果，交通干

线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符合标准要求，但局部仍存在超标情

况。在 2016—2021 年六年间，安州城区交通干线噪声总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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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下降的趋势。与 2016年相比，2021年安州区城市道路交通

噪声平均等效声级降低 6 分贝。安州城区交通干线噪声总体呈现

稳步下降的趋势。 

区域噪声：根据 2021 年对区域噪声监测结果，在 100 个环

境噪声测点中，以环境噪声源的分布来看，社会生活噪声分布最

广；而以环境噪声源的强度来看，却以交通的等效声级为最高。

2016-2021 年间，安州城区区域噪声年均值在 52.1-58.2dB（A）

之间，声环境质量状况一般，城市区域噪声呈缓慢增长趋势。 

七、噪声功能区划调整的必要性 

（一）绵阳市安州生态环境局 2010 年首次启动了安州区城

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区城市建设的不

断推进、城市路网快速扩张、城市规划用地的变化以及行政区划

调整等，2010 年印发的《安县环境噪声功能区划方案》已不适

应环境噪声管理要求。 

（二）“十三五”期间，安州区采取了一系列噪声控制措施，

使城市声环境质量保持较好的水平，但随着城区的扩大，居住人

口的增多，总体声环境质量受影响较大，需要对噪声功能区划进

行适时调整。 

（三）原有城区范围内工业园区划定为 3 类区域（0.33km

² ）已调整出城区范围，园区现有面积不断扩展。 

（四）原有划定的一类区域（2.56km² ）实际因后期商业开发

大部分已成为居住、商业混合区域，仅保留办公区域 0.24km² 。 

八、本次噪声功能区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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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州区辖区内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现状，分别按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及《声环境质

量标准》GB 3096-2008 中所确定的各类区域要求，并根据城区

的城市总体规划及城区实际建成情况，将辖区内的声环境功能区

划分为三大类，由于安州区范围内没有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

静的区域，所以暂不划分 0类区。环境噪声功能区划及执行标准

级别如下： 

（一）1 类声环境功能区（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科研设计、行政办公区） 

噪声标准：昼间 55 分贝，夜间 45 分贝。 

北至银河大道，南至白鹤路，西至文星大道，东至滨江路南

段（包含安州区财政局，住建局交通局，公安分局等行政办公区，

面积 0.24Km2） 

（二）2 类声环境功能区（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 

噪声标准：昼间 60 分贝，夜间 50 分贝。 

1、北至银河大道（城区路段），南至安州区东辰国际学校南

面，东至安昌河，西至永安路（面积 1.97Km2）； 

2.北至沙汀大道，南至银河大道（城区路段），西至辽宁大

道（城区段），东至安昌河（面积 4.06Km2）； 

3.北至安州区职业中专学校北面，南至金鸿路，西至安州区

职业中专学校西面，东至辽安路（面积 0.26Km2）； 

（三）3 类声环境功能区（工业生产、仓储物流区） 

噪声标准：昼间 65 分贝，夜间 55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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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州区工业园区（面积 7.27Km2）：北至花荄镇雍峙村横四

路，南至 77123 部队驻地北界，西至物流通道，东至辽宁大道。 

2.集中工业区（雎水片区面积 1.02Km2）：北至墩秀路，西至

纸厂料场西界，东至银河集团东界，南至博媛建材。 

3.银河精细化工工业园（面积 1.25Km2）：北面以银河新田园

区北厂界为界，西面以康龙化工西厂界为界，南门以天捷能源南

面为界，东面以金鸿饲料有限公司东面为界。 

4.集中工业区（河清、塔水、秀水片区面积 1.0Km2）：北至

神龙公司北界,西至茂森化工，东至东至春林村 5 组，南至启明

星磷化工南界。 

5.集中工业区（桑枣片区面积 0.82Km2）：东至成青路，北至

安州区北川交界，西至茶坪河东岸，南至桑枣镇场镇边界。 

7.工业集中区（塔水神泉片区）：片区面积 0.2Km2，东至塔

永路，西至大团结粮油厂厂界，南至久意塑料厂厂界，北至子汉

路。 

（四）4 类声环境功能区（城区交通干线两侧区划为 4a 类

声环境功能区） 

噪声标准：昼间 70 分贝，夜间 55 分贝。 

1.4a 类声环境功能区交通干线包括快速路、主干路及次干

路，区域内无通行铁路干线，所以暂不划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 

2.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

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如下： 

（1）相邻区域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50m±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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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邻区域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35m±5m； 

（3）相邻区域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20m±5m。 

3.当临街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时，将临街建筑面向

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定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 

4.快速路分别为：辽宁大道城区段 4.6km；银河大道 1.4km。 

5.主干道分别为：银河大道（城区路段）2.7km；文星大道

5.9km；滨江西路 3.8km；科兴路 1.7km；文苑路 2.5km；花兴路

2.2km；沙汀大道北段 0.9km。 

6.次干路分别为白鹤路 1.3km；金鸿路 2.7km；益昌路 3.0km；

好医生大道 2.0km；文胜路 2.5km；启明星大道 1.7km。 

（五）乡村声环境功能区 

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按以下要求确定乡

村区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1.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2.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的

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指执行 4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3.集镇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3 类声环

境功能区要求；  

5.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4类

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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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别说明 

由于北川通航机场噪声跨区域影响，待上级部门批复及区域

协调结果明确后及时对区划进行更新。 

绵阳市安州区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见《安州区城市区域环境

噪声功能区区划图》。 本次《绵阳市安州区环境噪声功能区划调

整方案》由绵阳市安州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若城市

总体规划发生变化，可对噪声功能区划作出相应调整。 

九、环境噪声污染综合防治对策 

噪声污染是城市环境的主要问题之一。区域环境噪声源主要

来源于交通噪声、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社会噪声和其他噪

声五种类型。近几年来，随着安州城市的建设、经济的发展、人

口的增加，交通运输工具的增多，文化娱乐场所的增加，造成城

区区域噪声呈现缓慢上升趋势。 

因此，必须从环境噪声污染现状出发，以国家《噪声污染防

治法》为依据，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加强城市综合整治，

确保城区声环境质量稳定达标。 

（一）交通噪声综合防治 

（1）交通规划应与声环境保护规划相协调。通过合理构建

交通网络，提高交通效率，减轻交通噪声对声环境质量的影响。 

（2）地面交通设施的建设需要慎重考虑噪声现状的改变和

噪声敏感建筑物的保护，从线路避让、建设形式等方面有效降低

交通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地面交通设施的建设或运行造成环境噪声污染，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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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声屏障对噪声敏感建筑物进行重点保护。应合理利用地物地

貌、绿化带等作为隔声屏障，其建设应结合噪声衰减要求、周围

土地利用现状、景观要求等进行。 

（4）应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和敏感时段采取禁鸣、

限行、限速等措施，合理控制道路交通参数（车流量、车速、车

型等），降低交通噪声。 

（二）工业噪声综合防治 

调整城区区域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对于分布在各功能区域内

的工业噪声源，要根据扰民的严重程度，采取对重点污染源执行

限期治理措施，到期达不到要求的，责令其停产，改产或搬迁。

严禁在非工业区内新建、扩建或改建可能产生工业噪声源的工

业、企业，以防止新的工业噪声源对该区域环境的污染。 

（三）建筑施工噪声综合防治 

（l）凡在施工中使用高噪声的机械设备，施工单位应采取

有效措施，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小程度，方可进行施工作业。 

（2）应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工作，深入开展环境保护知

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施工作业人员的环保意识。合理安排施工作

业的时间，提高效率，缩短工期。 

在中考、高考期间以及区人民政府规定的特殊时期内除抢

修、抢险作业外，禁止在午休或夜间期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影

响周围居民休息的施工作业。 

（四）社会噪声综合防治 

（1）加强商业网点、娱乐场所的噪声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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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宣传广播喇叭、商业音响、

文化娱乐场所和排摊设点、流动摊贩的管理，结合运用经济，行

政、技术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降低社会生活噪声对区域环

境的污染。 

（2）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居民住宅楼和邻近居民住宅楼的

建筑进行装修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轻、避免对周围居民

造成噪声污染，禁止在规定的时间内，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装修

和家具加工等活动。 

（3）加强绿化增加绿地 

加强绿化工作，扩大绿化面积，充分利用道路两旁、河流两

岸，建筑物周围，公共娱乐场所等空隙地带，种植花草树木，既

能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又可达到防尘降噪的目的。加大环境保

护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发动公众参与保护环境的监

督管理工作。 

 

附件：1.安州区环境噪声功能区区划表 

2.安州区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功能区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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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州区环境噪声功能区区划表 

表一： 安州区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表 

编号 
类

别 
功能区名称 面积（Km2） 范围 主要功能 备注 

1 1 行政办公区 0.24 

北至银河大道，南至白鹤路，西至文星大道，

东至滨江路南段（包含安州区财政局，住建局

交通局，公安分局等行政办公区，面积

0.24Km2） 

行政办公  

2 2 
白鹤居住混

合区 
1.73 

北至银河大道（城区路段），南至安州区东辰国

际学校南面，东至安昌河，西至永安路（除范

围内行政办公区域） 

居住、商业 
其间道路两侧 35±5m 规划

为 4a 类 

3 2 益昌商业区 4.06 
北至沙汀大道，南至银河大道（城区路段），西

至辽宁大道（城区段），东至安昌河 

居住、商业、工业混杂

区 

其间道路两侧 35±5m 规划

为 4a 类 

4 2 
安职中混合

区 
0.26 

北至安州区职业中专学校北面，南至金鸿路，

西至安州区职业中专学校西面，东至辽安路 

居住、商业、工业混杂

区 

含安州区职业中专学校 

其间道路两侧 35±5m 规划

为 4a 类 

5 3 
安州区工业

园区 
7.27 

北至花荄镇雍峙村横四路，南至 77123 部队驻

地北界，西至物流通道，东至辽宁大道。 

规划工业园区和已经

形成的工业集中产业

带 

含花荄工业园区（辽安工业

园区、银河科技产业园）、

界牌工业园区其间道路两

侧 20±5m 规划为 4a 类 

6 3 

集中工业区

（雎水片

区） 

1.02 

北至墩秀路，西至纸厂料场西界，东至银河集

团东界，南至博媛建材。 

 

规划工业区和已经形

成的工业集中地带 

含银河公司厂区、向泰阳化

工厂、四川环龙生活用品有

限公司等 

7 3 
银河精细化

工工业园 
1.25 

北面以银河新田园区北厂界为界，西面以康龙

化工西厂界为界，南门以天捷能源南面为界，

东面以金鸿饲料有限公司东面为界。 

规划工业区和已经形

成的工业集中地带 

含银河厂区、金鸿饲饲料

厂、川银化工厂等 

8 3 

集中工业区

（河清、塔

水、秀水片

区） 

1.0 
北至神龙公司北界,西至茂森化工，东至春林村

5 组，南至启明星磷化工南界。 

规划工业区和已经形

成的工业集中地带 

含启明星磷化工公司、神龙

公司、明生纸厂、西南明珠

钢球厂、金脉科技有限公

司，慧才农业有限公司、塔

水聚鑫再生资源经营部、意

源兄弟砂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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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集中工业区

（桑枣片

区） 

0.82 
东至成青路，北至安州区北川交界，西至茶坪

河东岸，南至桑枣镇场镇边界。 

规划工业区和已经形

成的工业集中地带 

含金鸿化工厂、中联水泥厂

等 

10 3 

工业集中区

（塔水神泉

片区） 

0.2 
东至塔永路，西至大团结粮油厂厂界，南至久

意塑料厂厂界，北至子汉路 

已经形成的工业集中

地带 

大团结粮油、三森木材、预

制厂等 

 

表二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表 

道路级别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长度（公里） 

快速路 1 辽宁大道城区段 4.6 

2 银河大道 1.4 

主干道 1 银河大道（城区路段） 2.7 

2 文星大道 5.9 

3 滨江西路 3.8 

4 科兴路 1.7 

5 文苑路 2.5 

6 花兴路 2.2 

7 沙汀大道北段 0.9 

次干路 1 白鹤路 1.3 

2 金鸿路 2.7 

3 益昌路 3.0 

4 好医生大道 2.0 

5 文胜路 2.5 

6 启明星大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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